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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艾科技（北京）股份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艾科技（北京）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吉艾科技”或“公司”）全资子公

司新疆吉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创资管”）于 2017 年 6 月 7 日与

上海贵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实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上海万融金属有限公

司等 110 户金融贷款主体（前述各债务主体合称“债务人”）的实际控制人或债

务连带保证人（以下简称“乙方”）签订《债务重整服务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本

协议”），为其提供债务重整服务。 

债务重整的对象为乙方（合计 110 户债务人）及其所欠金融机构的所有债务，

原始本金约计 27.53 亿元。 

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合同当事人介绍 

交易对手方是上海贵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实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上

海万融金属有限公司等 110 户金融贷款主体（前述各债务主体合称“债务人”）

实际控制人或债务连带保证人肖佛炎。根据公司的尽调了解，认为乙方具备合同

履约能力。 

交易对手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交易对手方与公司未发生购销事项。 

二、合同主要内容 

1. 重整服务标的：债务重整的对象为乙方及其所欠金融机构的所有债务，

原始本金约计 27.53亿元； 

债务重整的资产为乙方及债务人名下的以下资产（约计）： 

（1）位于上海区域的 12.5万平方米商业及办公物业（含在建工程）；

295 亩工业用地及地上建筑 13 万平方米（其中部分工业用地已达成了交

易合同，目前正在执行中）；2100多平方米的别墅及住宅； 

（2）位于海南区域的 10500平方米商业及办公物业； 



（3）位于江苏区域的 18000平方米商业及办公物业； 

2.重整服务费收入：人民币贰仟万元整或等值于该价值的物业资产的前期费

用，以及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整的后期服务费用。前期费用如乙方向吉创资

管交付等值的物业资产作为支付前期服务费用的，则前期服务费用还应当加

上吉创资管为过户该物业资产所承担的税费等过户费用。 

3.付款方式： 

（1）乙方在本合同签订日起的十五天内，应当向吉创资管支付前期费用：

贰仟万元整或等值于该价值的物业资产；如乙方向吉创资管交付等值的物业资产

作为支付前期服务费用的，则前期服务费用还应当加上吉创资管为过户该物业资

产所承担的税费等过户费用。 

（2）吉创资管提供债务重整服务，致使乙方及债务人得以化解债务危机，

并获得收益的，则按以下规则执行： 

（i）吉创资管通过债务重整服务，处置或管理乙方名下资产获取的收入在

扣除约定的相关成本支出及约定的乙方需支付的“前期费用”后，所获取的超额

收益在 2亿元以内的部分（含 2亿元），吉创资管提取 20%作为服务费用。 

（ii）吉创资管通过债务重整服务，处置或管理乙方名下资产获取的收入在

扣除约定的相关成本支出及约定的乙方需支付的“前期费用”后，所获取的超额

收益在 2亿元至 4亿元（含 4 亿元）之间的部分，吉创资管提取 30%作为服务费

用。 

（iii）吉创资管通过债务重整服务，处置或管理乙方名下资产获取的收入

在扣除约定的相关成本支出及约定的乙方需支付的“前期费用”后，所获取的超

额收益在 4亿元以上的部分，吉创资管提取 50%作为服务费用。 

（iv）吉创资管收取的后期服务费用累计达到 2亿元的（含 2亿元），则不

再收取后期服务费用，除非双方另有协议约定。 

（3）双方基于利益最大化原则，在归还完和金融机构等债权人约定的应还

债务后，经双方合意可以对剩余的物业资产按约定比例进行分配，分配原则按照

吉创资管收取后期服务费用的标准为准，物业价值按评估为准。如吉创资管通过

分配物业方式获取后期服务费用的，则不受后期管理服务费用累计不超过 2亿元

的限制，但乙方有权通过以现金方式补足吉创资管后期服务费至 2亿元予以结束

合同。 

4.合同生效条件：自双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并加盖双方公章后生效。 

5.合同签署时间：2017 年 6 月 7 日。 



6. 合同的变更和解除：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本协议。 

（1）由于不可抗力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 

（2）因情况发生变化，当事人双方经过协商同意。 

（3）因乙方违约，吉创资管单方解除。 

7. 合同违约条款： 

（1）乙方违反竞业和诚信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未能全面协助吉创资管重

整工作，未能全面协助吉创资管建立重整风控机制，未能全面披露债权债务

实际状况，未能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财务和项目造假等问题的，则债务重

整获得的收益全部归吉创资管所有，或者吉创资管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2）凡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争议双方应当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

不成，任何一方都有权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三、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若能按约执行，将对吉创资管今年及明年的业绩产生较大影响。 

本次协议的签订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四、风险提示 

1．债务重整服务的后期收益受到处置团队、处置方式和处置时间等诸多因

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2．本协议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以上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吉艾科技（北京）股份公司董事会 

2017年 6月 8日 

 

 




